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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 恶意欠薪罪”，悬在无良老板头上的剑？

这几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正在审议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 其中，最受关
注的也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是恶意欠薪行为是否要入罪，现在增设这个罪名是否适合。针对这些
问题，本期《 看法》请相关嘉宾来谈谈。

话题一

恶意欠薪应否入罪？
【主持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刑法增设

恶意欠薪罪，在法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
认为，将民事行为刑事化，不妥；也有人认为，增
设恶意欠薪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 各位嘉
宾怎么看？

李本浪近年来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出现了
一种“言必及立法”的趋势，尤其是把什么问题
都纳入刑法视野，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个基本的
规律是，社会发展的程度与刑事法律的发展应
当呈现反比趋势，即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民商法
会越繁荣，而刑法则会相对弱化。
恶意欠薪是否入罪，有这么几个考量因素。

首先，欠薪是经济运行中产生的，属私权利范畴，
理应受民商法调整，公权不应直接和过多干涉。

其次，从现有法律框架来看，恶意欠薪行为
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缺乏法律规制。事
实上，根据行为方式和主观因素的不同，诈骗
罪，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拒不履行法院判
决、裁定罪等罪名，都可能被用来评价欠薪行
为，更何况还有劳动部门的诸多行政监管。

第三，从经营风险和劳资关系来看，在当前
的经济形势下，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暴
露出来的企业经营成本和风险加大，就不得不
考虑劳资双方利益的衡平。在一定意义上，保企
业才能保就业、保民生，至少不应急遽加大经营
者的法律风险。

张国华对恶意欠薪刑事化，主持人提到的
一些所谓法学界人士的看法，我认为是站不住
脚的。

第一，“将民事行为刑事化，不妥”的说法，
不合乎法律常识。有效的法律行为必定是合法
的，合法行为不可能刑事化；而民事违法行为如
果具备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话，当然会有刑事化
的问题。

第二，有人认为增加恶意欠薪罪与国际人
权公约相违背，理由是我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任何
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所以一旦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我国
违背了国际公约。我认为，这样的说法缺乏专业

水准。恶意欠薪罪以“恶意”为主观要件，国际公
约规定的则是“无力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形，行
为人并无恶意，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与公约并
不抵触。

沈文文近年来，恶意欠薪行为似乎有愈演
愈烈的趋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增设恶意
欠薪罪，对恶意欠薪行为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还可以告诫已经欠薪的企业主不要朝着恶意欠
薪的方向发展。

关于增设恶意欠薪罪是否使民事行为刑事
化，我看不是。恶意欠薪罪仅惩罚构成犯罪的欠
薪者，对于一般的欠薪行为还是由普通民事程
序来处理。

刑法面临第八次修改
恶意欠薪或将入罪

近日，重庆部分农民工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因讨薪遭殴打；

湖北施恩多名农民工在福建讨
薪被打……因讨薪被打的事件
频现报端。 为了保护劳动者获得
劳动报酬的权利，

8

月
23

日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刑
法修正案（ 八）草案将恶意欠薪
正式列罪。

草案规定， 对于有能力支付
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 逃匿
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情节恶劣的，处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新华社

【主持人】现在大家很关注恶意欠薪罪应
怎么设，比如，如何确定恶意欠薪的尺度？ 什么
叫恶意？ 欠多少入罪？ 还有，现在企业的性质各
有不同，犯罪主体怎么确定？ 请嘉宾谈谈。

张国华恶意欠薪入罪，关键在于对恶意如
何界定、对情节或后果如何规定。这些问题都是
需要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

我认为，欠薪的恶意，其形态并不是单一
的。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工资支付义务，这是
一种恶意；明知没有支付能力仍雇用他人并令
其付出劳动的，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恶意，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恶意欠薪达到多少金
额，或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才达到追诉标准，
应当以社会大众的普遍感受为基础，在进行科
学论证以后再规定相应的认定方法。

而恶意欠薪罪的犯罪主体，我认为既可能
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单位。对于单位实施的恶意
欠薪犯罪行为，应当规定为单位犯罪。至于单位
的性质，则在所不论。另外，非法用工主体恶意
欠薪的，也应构成此罪。

沈文文对恶意欠薪罪，区别罪与非罪的
关键还是对是否为“恶意”进行认定。所谓恶
意，雇主必须是故意拖欠，即有钱故意不支付，
或者非因经营性原因挥霍浪费导致无力支付
雇员工资。

其次，恶意欠薪罪必须有一个欠薪数额较
大或者欠薪人数较多的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
标准就不宜用刑法来调整。至于多少额度为数
额较大、多少人叫数量较多，则留给最高人民法
院或者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掌握和解释。
再则，我认为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或者

个人雇主，只要构成了恶意欠薪，其对雇员的伤
害和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是一致的，没有区别对
待的必要。

李本浪从技术层面看，恶意欠薪由谁界
定、怎么界定就存在很大困难。欠薪与恶意欠薪
其实是两种行为。界定恶意欠薪，需要一个前置
的或仲裁或诉讼程序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启动
对恶意欠薪的侦查或诉讼程序。

既然如此，裁决之后继续拖欠的恶意欠薪
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能有多大程度
的区别呢？对比数量庞大的欠薪行为，就目前
的司法体制来看，如果引入该罪名，则公安或
者法院面临的工作压力是不可想象和不堪重
负的。

其次，“恶意欠薪罪”罪名本身的提法也存
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薪金范畴、欠薪金额、拖欠
时间、犯罪主体的确定无法统一，甚至连“恶意”
这一主观要件都无法确切定义。

【主持人】有法律界人士称， 针对恶意
欠薪目前可利用的非刑罚手段还没有穷尽 ，

在民法、 劳动法等很多领域都还有继续进行
法律完善的可能。 那么， 怎样才能根治恶意
欠薪？

沈文文从法律治理而言，对恶意欠薪的
治理是一个立体的治理模式，包括民事、行
政和刑事。

在实践中，雇员如通过民事途径催讨欠
薪，很多情况下最终只能拿回欠薪的本数。
实际上，《劳动合同法》第85条已规定，如
果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劳动行政部门可
以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加付50%至100%的
赔偿金，但是该法却没有赋予劳动者直接主
张赔偿金的权利。这无疑是立法的不足，而

劳动行政部门对这条的执行也并不卖力。
法律之外的手段，如将欠薪行为与征信

制度挂钩，令欠薪的雇主在银行贷款和各项
招投标中“减分”等。此外，新闻媒体的监
督对恶意欠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各种方
法一起努力，恶意欠薪行为会得到遏制。

李本浪我认为如果将恶意欠薪入罪，不
但会使办企业的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
将直接导致劳资关系的重大变化。劳动者的
权益保障可以通过扩大工会组织权力、加强
劳动监察等途径解决，如果过于强调刑法打
击，则可能引起的劳资关系紧张，最终引起
社会关系的深层调整和震荡。

针对欠薪顽疾，目前可利用的非刑罚手
段尚未穷尽，尤其劳动监察部门的作用应有

发挥余地，行政立法也有较大完善空间，绝
不应让刑罚成为懒政的借口，也不能罔顾监
管责任一推了事。

由此，我认为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
合同、薪水结算、追偿报酬等过程中贯穿相
关民商、行政法律规定，体现工会组织作用，
加强劳动监察监督，强化示范宣传和违规惩
戒，是尽量减少恶意欠薪行为发生的基础。

张国华要解决恶意欠薪的问题，光靠增
加刑法条文是不够的。首先，有法不依、执
法不力、法不责众等现象的存在，并不是靠
法律条文就可以解决的。第二，法律是一个
有机整体，如果能够通过民法、行政法的实
施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同时用刑法来惩治
少数极为恶劣的恶意欠薪行为，那么刑法的
打击力度才能得到保证，刑法的威慑和预防
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要不然，即使刑法
中增加了有关恶意欠薪罪的相关规定，由于
劳动关系的普遍性，光是警力和司法资源的
不足就足以使之成为一纸空文。

【本期嘉宾】

临海市人民法院院长
李本浪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国华

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文文

话题二

刑法如何界定恶意欠薪罪？

话题三

解决恶意欠薪的根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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